
泰建发 〔⒛16〕 128号

关干印发 《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

实施细则 (第三版 )》 的通知

各市 (区 )住建局、建工局,医药高新区住建局,各有关建设、
施工、监理单位 :

根据省住建厅 《关于印发(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
法 (试行 )>的通知》 (苏建建管 [2θ 13]“ 2号 )及 《关于实施 〈江

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 的补充通知》 (苏
建建管 [2θ⊥6]82号 )文件精神,现将 《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考
核实施细则 (第三版 )》 印发给你们,望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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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实施细则 (第三版 )

笫一章  j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和完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规范建筑业

企业信用考核工作,营造公开、公正、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进一步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根据 《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经理部和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管理
人员配备办法》 (苏建建管 〔2014〕 701号 )、 《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
用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 (苏建建管 〔2013〕 “2号 )、 《关于实

施 〈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 的补充通知》 (苏

建建管【2θ 16]82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建筑业实际,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是对建筑业企业信
用情况实行量化计分,即在考核时段内,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现行

标准及规范对企业建筑市场行为、施工现场行为进行量化考核后,建

筑业企业获得的信用分。

第三条 信用综合评价对象原则上只限于在泰州市行政区域内从

事建筑活动的具有建筑工程、市政公用施工总承包资质的省内、外建

筑业企业。对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建筑机电安装等专业企业的

信用评价,待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后实施。

第四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以泰州市行政区域为评价基本
单元,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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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全面管理工作,泰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具体负责全市建筑业企业

信用综合评价信氵息的采集、录入、并将本地区的评价结果上传至江苏

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体化平台。

第五条 市住建局和建工局相关职能处室 (工程处、建管处、招

投标管理处、造价处、质监站、安监站、城建档案馆、行政执法等 )

和靖江市、泰兴市、兴化市、海陵区、高港区、姜堰区、医药高新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建筑业企业的信用综合评价信丨息采集单位。

第六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的管理平台为 “泰州建筑市场
监管与信用信息一体化工作平台

” (简称 “市级信用平台” );平台

的电子档案为具有二微码的 《建筑业企业信用手册 (信用档案 )》 。

第七条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市 〔2013〕 m号 )规定:建

设主管部门应对所有本地和外地的建筑企业建立信用档案,积极推动

本地区建筑市场监管信 j息系统建设,通过市场和现场的两场监管联动,

实施跟踪管理。

凡在我市建筑市场内从事建筑活动的本市和进泰建筑业企业,均

须通过
“
市级信用平台

”
建立信用档案,并按有效期进行更新换证。

笫八条 各市、区在“施工合同各案”审核时应要求企业上传《建

筑业企业信用手册 (信用档案 )》 ,并可以通过二微码扫描,核查
“
必

须配各的项目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
是否录入

“
市级信用平台

”。

笫二章 评价考核内容和计分方法

第九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采用百分制,由基本信用考核、

业绩和奖励考核、综合检查考核、日常检查扣减计分考核等部分组成。

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则全省统—。 (具体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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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基本信用考核是在考核时段内,根据企业在建设活动中
的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按中央和省委

要求设立党的基层组织 )进行量化考核,满分为灬分。

第十一条 业绩和奖励考核是按企业承建的工程数量、规模和获
得的奖励情况分别计分。业绩分最高 10分 ,获奖分最高 5分。 (具体

见附件 1)◇

第十二条 综合检查考核是指在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中,对建筑
业企业市场行为和施工现场行为、工程质量管理、安全及文明施工管

理等方面的综合考核得分,满分为 30分。

第十三条 扣减计分考核按重大事项和—般事项分别进行的量化
扣分,可累加计算,不封顶。 (但在重大事项扣分中,对同一事项受不

同部门处罚的,以最高扣分计算,不作累计扣分 );一般事项扣分是

企业存在违规行为的,日 常检查每项扣 0.2分 ,综合大检查每项扣θ.4

分。

综合检查和日常检查中需扣分的行为 (见附件 2)。

第十四条 参加信用综合评价的企业只有一个综合信用分。对同
时具有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由企业自

行确定一项资质参加信用综合评价以确定企业的综合信用分,在参加

另一项资质评标时,其业绩分、奖励分乘上相应系数后计入企业的综

合信用分。两项资质同级别的取 0.95,相差一个级别的取θ.9,相差

二个级别的取θ.泌 ,以此类推。

第十五条 考评中涉及企业承接的工程项目数量、规模,一律以
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体化平台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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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首次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揽业务的外地 (外省或本
省 )建筑业企业初始信用分,应取本市行政区域内同类别、同等级外

地企业上—考核时段公布的平均信用分。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设立企业和连续两年在本市行政区域无新承接

工程且无在建工程的外地建筑业企业信用分,按首次进入本市行政区

域规定执行。

笫三章 考核录入和结果公布

第十七条 企业登录 “市级平台” (http∶ //218.90.⒛6.“ /)在
“
网上申报系统

”
中注册,向相关主管部门申领加密锁 (进泰企业向

泰州市建筑业管理处申领,本地企业向注册地主管部门申领 ),企业

凭加密锁自行录入企业基本信丨息、人员信·息等,由主管部门审核后 ,

建立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 (电子版 )。

第十八条 信用信息采集单位应根据各自的管理职责,建立健全
日常监督管理和各项检查制度,严格按 《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

原则》及时准确地采集录入各项考核信息。

第十九条 建筑业企业的各类不良行为由工程所在地的信用信息
采集单位负责录入。

第二十条 日常检查扣分、综合大检查情况由各市、区组成的检查

组负责录入。

第二十—条 市建工局建管处结合企业的基本信用、业绩和奖励、

综合检查和日常检查情况,由系统自动计算出本时段建筑业企业信用

分,并将本地区企业的评价结果上传至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

体化平台,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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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分每年计算 6次 (每双月的”-31
日为计算期,节假日顺延。在此期间停止采集信用信∫憝,如有新信 |憝

则转入下一个考核时段。 )

笫四章 结杲运用

笫二十三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分自公布之日起至下次公布
之日前有效,并记入建筑业企业信用档案。参加信用考核的建筑业企

业可用加密锁登录查询。

第二十四条 应用信用分参与招标的项目,信用分所占比例分
2~bO/o五个档次,按工程规模大小随机抽取,每次抽取的比例不少于三

个(原则上小型工程取 2~4%、 中型工程取 3~蹦、大型工程取 4~销 ),

以随机抽取的比例乘以企业实际综合信用分值计入投标总分。

笫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地应当严格按 《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
则》 (见附件 )进行信用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公平、公正。

笫二十六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信息的录入应保证信用信息的真实
性、完整性。

第二十七条 信息采集单位应加强对建筑业企业日常考核的信息

采集工作,信息采集全面、行为定性准确、及时监督检查,引 导建筑

业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第二十八条  市隹建局将牵头对各市 (区 )信用综合评价工作进
行监督,对信用评价和应用中违规的主管部门和个人,将对其问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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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对在招投标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招标代理机构建立黑名单

制度,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失信惩戒。

笫六章 附 则

笫二十九条 本细则 (笫三版 )自 8月 1日 起施行。原《关于印发
<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实施细则 (第二版)>的通知》 (泰建发

〔20I4〕 62号 )同 时废止。

附件:1.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则

2,对建筑业企业日常检查和综合检查中需扣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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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⒈

泰州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计分原则

一、基本信用计分

基本信用分,按基本证照和综合大检查基本分分别计分,最高沁

分。

1、 具有有效的 《营业执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并按中央和省委要求设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筑业企业得

基本分甾 分。

对党的基层组织,符合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有关设立党的基层

组织条件 (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企

业,由企业提供相应的书面承诺。如不符合设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的

企业不作要求。

2、 综合大检查基本分,最高30分。本地区首次开展信用综合评

价的一律按30分计入;虫口已开展了信用综合评价,则按企业参加前次

综合大检查项目的平均得分乘以30%计入,如企业项目均未及参加综合

大检查,则按本地区前次综合大检查平均得分

乘以3θ%计入。

综合大检查每年不少于两次。每次检查的项目数不少于在建项目

的3隅、企业覆盖面不少于企业数量的20%,对同一企业一般不超过2

项。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全年日常检查和综合检查做

到对项目的全覆盖。

二、业绩和奖励计分

业绩和奖励分,按企业承建的工程数量和获得的奖励情况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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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企业同时具有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资质的,由企业自行确定

一项资质计算业绩和奖励分 ),最高15分。

⊥、业绩计分,按企业在全省辖区内承建的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

程的项目数量及规模分别计分。最高IO分。

(1)承建的工程项目数量,每个项目得θ.5分 ,最高得5分 ;

(2)工程项目规模。对建筑工程,累计2000万元得0.5分 (不足

2000万按200θ 万元计算、超过⒛θθ万元不足4000万元按4000万元

计算,以此类推 ),最高得5分;对市政公用工程,累计5θθ万元得

θ.5分 (不足50θ 万按50θ 万元计算、超过500万元不足1000万元按

⊥000万元计算,以此类推 ),最高得5分。

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数量及规模以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

体化平台中相关数据为考核依据,其分值由系统自动生成。工程规模

按合同确定的价格为准,时间节点按施工许可证发放日期计算,有效

期24个月(“有效期”是指信用综合考核时点往前追溯的时间,下同 )。

2、 奖励计分,最高5分。

(1)获得省级及以上先进党组织称号的,得θ.8分 ;获市级先进

党组织称号的,得θ.4分。有效期均为24个月。

(2)在全国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表彰的,每项得 1.o

分,参建的减半得分。有效期24个月。

(3)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省优质工程扬子杯奖表彰的,每

项得0,5分 ,参建的减半得分。有效期24个月。

(4)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市优质工程梅兰杯表彰的,每项

得03分 ,参建的减半得分。有效期12个月。
(5)在全国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国家3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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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彰的,每项得0.4分 ,有效期24个月。

(6)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获江苏省建筑施工标准化文明示范

工地表彰的,每项得0.2分 ,有效期12个月。

(7)获江苏省隹建厅、省统计局、省商务厅联合表彰的 “全省建

筑业百强企业
”,得θ,6分,有效期12个月。

同一企业、同一工程项目、同一性质的不同级另刂表彰,按最高级

别得分,不作累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获奖按企业确定的资质

分别计算,不累加。时间以表彰文件签发时间为准。

三、扣减计分

按重大事项和—般事项分别扣减,可累加计算,不封顶。

1、 重大事项扣分

(1)受到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每次扣2分 ,以处

罚文件为依据。

(2)企业有建设工程领域违法行为被本省司法部门判决认定的,

每一起扣3分 ,以司法部门判决文书为依据。

(3)因拖欠民工工资等原因引发群体事件的,每一起扣3分 ,以省、

市、县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文件为依据。

(4)发生特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12分;发生重大质

量、安全生产事故,每—起扣6分;发生较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

每一起扣4分;发生—般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每一起扣2分。以部、

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上通报为依据。

(5)企业被部、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起分别

扣1,0分、0,8分、0.6分。       ˉ

(6)被社会信用部门列入失信黑名单的,扣 5分 ,以省、市、县

公共信用信 |息系统通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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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一事项受不同部门处罚的,以最高扣分计算,不作累计扣

分。时间以文件、通报等签发时间为准,有效期24个月。

2、 一般事项扣分

在日常检查和综合大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有违规行为的 (附件

2),按统一标准进行扣分。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每项扣θ.2分 ,

在综合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每项扣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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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⒉

对建筑业企业日常检查和综合检查中需扣分的行为

-、 企业管理方面

1、 涂改、伪造、出借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以及个人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或提供虚假业绩、授权证明材料的。

2、 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或将其工程肢解后,全部或分别转包给其

他企业或个人施工的。

3、 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各相应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

施工以及分包企业或个人未经建设单位认可的。

4、 使用劳务分包企业施工,但未与劳务分包企业签订劳务分包合

同的。

5、 未按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信用档案》和企业信息变更 (资

质等级、注册资本、注册地址、企业负责人等 )的。

二、现场管理方面

1、 未办理施工合同各案 (或见证 )手续的。

2、 施工现场未按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经理部和项目监理机

构主要管理人员配各办法》 (苏建建管 〔2014〕 701号 )文的规定设

立项目管理机构并派驻项目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等主要管理人员

或派驻的人员未建立劳动合同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

3、 项目部未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由劳务企业 (如使用 )、 劳务

负责人 (如使用 )、 工种负责人、班组长组成的农民工工资投诉处理

网络,或未设置农民工权益告知牌和相关投诉电话的。

4、 施工现场项目部主要管理制度未上墙的。

5、 项目经理违反规定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工程项目担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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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的。

6、 项目经理和主要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到岗履职或在岗时间按月统

计达不到80%的。

7、 施工现场对农民工未进行实名制管理或实名制管理不完善的。

三、工程质量管理方面

1、 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工程质量终身责

任承诺书的。

2、 未建立健全的质保体系,未能有效落实质量责任或对分包企业

管理责任不all位的。

3、 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手续不完各、工序检验或隐

蔽验收手续不完各即进入下道工序施工、质量控制资料与实物不同步

的。

4、 未按规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各等进行现场见证取样

检测检验或材料报验程序不符合要求的。

5、 未按施工图施工或施工过程中有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的。

6、 对建设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管理相关单位提出的质量隐患整改

要求未及时进行整改的。

7、 施工过程中,项 目部未定期组织质量隐患排查并及时消除质量

安全隐患的。

8、 项目经理未参加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分部工程以及单位工程

验收的。

9、 工程竣工验收后,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

四、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方面

1、 未制订和有效执行安全生产制度并履行各级安全生产职责,未

按规定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和进行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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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部未按规定要求开展各类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活动、未制订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的。

3、 企业和项目部未按规定对所承接的工程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现场安全资料不齐全或未如实反映施工实际状态的。

4、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编制专项方案或专项方案未通

过专家认证的。

5、 对安全监督机构发出的整改意见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或对

监理企业发出停工整改意见拒绝执行的。

6、 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发现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未整改仍然使用的。

7、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不符合相关标准,宿舍内用电线路乱拉乱接 ,

使用大功率电器、液化气,宿舍、办公用房等不符合 《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

8、 施工现场发现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作业的。

9、 在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内设置员工宿舍的。

10、 施工现场不符合标准化要求,未设置围档、出入口和主要道

路未硬化、无扬尘控制等措施或场容场貌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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